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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广州市黄埔区发展和改革局概况 

 

一、 部门主要职能 

根据市编委《关于印发<关于调整、优化黄埔区、广州

开发区各部门职能及机构设置方案>的通知》（穗编字〔2017〕

82 号）设立广州市黄埔区发展和改革局，为黄埔区人民政工

作部门，与广州开发区发展和改革局一个机构，两块牌子。

简称黄埔区发展改革局（广州开发区发展改革局）。其主要

职能为： 

（一）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拟订并组织实施全区（黄埔区、广

州开发区，下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

划，统筹协调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提出总量平衡、发展速度

和结构调整的目标、政策，提出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手段和政

策的建议。受区政府委托向区人大报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 

（二）负责监测分析全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形势，承

担预测预警和信息引导的责任，研究经济运行中的重大问题

并提出调控政策建议。 

（三）承担指导推进和综合协调全区经济体制改革的责

任，组织拟订综合性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协调落实有关专项

经济体制改革方案，指导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协调行业

协会、商会的改革发展。负责区轨道交通建设资金的筹措、



计划安排和监督管理，提出投融资政策并组织实施，统筹协

调全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 

（四）承担规划全区重大建设项目和生产力布局的责任；

研究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重大问题；拟订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总规模和投资结构的调控目标、政策及措施，衔接

平衡需要区政府安排投资和涉及重大建设项目的专项规划；

组织拟订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政府投资和重点建设项目的

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按规定权限和程序审批、核准、备

案、审核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安排区级财政性投资项目和区

本级基本建设统筹资金及其他有关区本级财政性基本建设

资金，组织编制下达区级财政性投资年度计划；负责本区政

府投资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审批审查、初步设计

概算的审批；发布投资信息，研究制订引导民间投资的政策

措施；研究提出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的战略、规划、总量平

衡和结构优化的目标和政策；组织开展重大建设项目稽察，

综合协调推进重大建设项目建设；按规定权限指导和协调招

投标工作；安排区级财政性投资项目；发布投资信息，研究

制订引导民间投资的政策措施；研究提出利用外资和境外投

资的战略、规划、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的目标和政策，负责

管理全区外债；指导、监督公共资源交易工作。 

（五）协调推进产业重大项目建设，统筹现代产业体系

建设；协调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牵头推进

城乡产业布局一体化；协调制造业发展；向区政府提出拟订

自主创新能力建设、高技术产业发展、产业技术进步的战略、



规划和政策的建议，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组织培育和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协调服务业发展，推进现代服务业。 

（六）承担全区重要商品总量平衡和宏观调节的责任，

提出拟订扩大消费和促进贸易发展政策的建议，拟订重要物

资储备计划，指导、监督重要商品储备工作。 

（七）负责全区社会发展与国民经济发展的衔接平衡，

组织拟订人口和社会发展战略，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统筹

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统筹社会事业建设，协调社会事业

发展和改革中的重大问题及政策，牵头组织实施人口调控，

研究提出促进就业、调整收入分配、完善社会保障与经济协

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八）负责协调实施全区基础设施发展战略、规划，研

究提出相关政策的建议，衔接平衡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

配合相关部门完成上级轨道交通发展协调工作。 

（九）统筹全区能源发展，负责拟订并组织实施能源发

展战略、规划和政策，监测分析全区能源运行情况，组织落

实节能减排工作，衔接能源总量平衡，保障能源安全，协调

能源产业的发展，开展能源对外合作；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

负责全区节能减排、循环经济和应对气候变化的综合协调工

作，组织拟订相关规划，牵头组织实施低碳城市建设；负责

编制全区循环经济规划和实施方案，推进循环经济试点园区、

循环化改造示范试点园区的建设，组织循环经济和循环化改

造项目的实施和管理。 

（十）参与财政、土地、金融体制改革以及政策的拟订，



提出投资融资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建议。 

（十一）提出年度价格总水平调控目标及价格调控措施

并组织实施；依法管理列入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管理的商

品价格和服务收费，依法承担行政事业性收费有关管理工作，

依法管理社团收费及在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外收取的保证

金、抵押金、风险金等费用。负责相关价格公共服务工作，

负责管理全区价格监督检查，负责管理全区涉案物价格认定

工作。 

（十二）承担全区粮食调控职责，牵头组织实施粮食流

通市场监管，负责粮食监测预警和应急管理，推进粮油储备

基础设施建设，统筹储备粮管理和军粮供应管理；参与粮食

风险基金的运作和监督。 

（十三）负责组织编制全区国民经济动员规划、计划，

组织实施国民经济动员有关工作。 

（十四）组织落实区域协调发展、区域合作发展的战略、

规划和政策；统筹全区中欧区域政策合作试点地区、中以高

技术产业合作重点区域、中沙产能合作项目相关工作。 

（十五）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在本部门职责范围内承

担相应的安全生产监管职责。 

（十六）承办区委、党工委、区政府、管委会交办的其

他事项。 

二、部门法定执法职责 

价格行政处罚共 5 项 

 



第二部分 广州市黄埔区发展和改革局 2017 年度行政执法数据表 

表一 

广州市黄埔区发展和改革局 2017 年度行政处罚实施情况统计表 
 

序号 单位名称 行政处罚实施数量（宗） 

  警告 罚款 
没收违法所得、没

收非法财物 

暂扣许可

证、执照 

责令停产

停业 

吊销许可

证、执照 
行政拘留 

其他行政

处罚 
合计（宗） 

罚没金额

（万元） 

1 
广州市黄埔区

发展和改革局 
1 9 0 0 0 0 0 0 10 51.70 

合计 10 51.70 

 

填表说明： 

1、行政处罚实施数量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期间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数量。 

2、单处一个类别行政处罚的，计入相应的行政处罚类别；并处两种以上行政处罚的，算一宗行政处罚，计入最重的行政处罚类别。如“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罚款”，计入“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类别；并处明确类别的行政处罚和其他行政处罚的，计入明确类别的行政处罚，如“处罚款，并

处其他行政处罚”， 计入“罚款”类别。行政处罚类别从轻到重的顺序：（1）警告，（2）罚款，（3）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4）暂扣许可证、

执照，（5）责令停产停业，（6）吊销许可证、执照，（7）行政拘留。 

3、“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能够确定金额的，计入“罚没金额”；不能确定金额的，不计入“罚没金额”。 

4、“罚没金额”以处罚决定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表二 

广州市黄埔区发展和改革局 2017 年度其他行政执法行为实施情况统计表 

 

序号 单位名称 行政征收 行政检查 行政裁决 行政给付 行政确认 行政奖励 
其他行政执

法行为 

  次数 
征收总金额

（万元） 
次数 次数 

涉及金额

（万元） 
次数 

给付总金额

（万元） 
次数 次数 

奖励总金额

（万元） 
 

1 

广州市黄埔

区发展和改

革局 

0 0 570 0 0 0 0 0 0 0 0 

合计 0 0 570 0 0 0 0 0 0 0 0 

 

填表说明： 

1、“行政征收次数”的统计范围为 2017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期间征收完毕的数量。 

 

 

 

 

 

 

 



第三部分 广州市黄埔区发展和改革局 

2017 年度行政执法情况说明 

 

一、行政处罚实施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17 年行政处罚总数为 10宗，罚没收入合计为

517,000元。 

本部门 2017 年度行政处罚被申请行政复议 1 宗，占行

政处罚总数的 10%；行政复议决定撤销、变更或者确认违法

0 宗，占被申请行政复议宗数的 0%，占行政处罚总数的 0%。

行政复议后又被提起行政诉讼 0 宗，判决撤销、部分撤销、

变更、确认违法或者确认无效 0宗，占行政复议后又被提起

行政诉讼宗数的 0%，占行政处罚总数的 0%。 

本部门 2017 年度行政处罚直接被提起行政诉讼 0 宗，

占行政处罚总数的 0%；判决撤销、部分撤销、变更、确认违

法或者确认无效 0 宗，占直接被提起行政诉讼宗数的 0%，占

行政处罚总数的 0%。 

 

二、行政检查实施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17 年度行政检查总数为 570 次。 

本部门 2017 年度行政检查被申请行政复议 3 宗，占行

政检查总数的 0.53%；行政复议决定确认违法 0 宗，占被申

请行政复议宗数的 0%，占行政检查总数的 0%。行政复议后

又被提起行政诉讼 0 宗，判决确认违法 0 宗，占行政复议后



又被提起行政诉讼宗数的 0%，占行政检查总数的 0%。 

本部门 2017 年度行政检查直接被提起行政诉讼 0宗，占行

政检查总数的 0%；判决确认违法 0 宗，占直接被提起行政诉

讼宗数的 0%，占行政检查总数的 0%。 


